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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妇联、教育等部门第一时
间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对被害人家庭入
户走访，并为被害人提供心理疏导。
同时，该区加强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
宣传。”2023年12月5日，三亚市天涯
区政府收到三亚中院的司法建议书
后，高度重视并就采取的处理措施作
出详细回复。

“护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三亚
中院针对办理的两起性侵未成年人案
件发现的问题，制发两件司法建议书，
治罪与源头治理并重，达到“办理一
案、治理一片”的社会效果，避免更多
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真正将关爱
未成年人能动司法落到实处。

三亚中院建立“1+N”办案机制，

注重源头治理，在依法办理案件的同
时，通过梳理案件，认真分析案件成因
倒查症结，对于案件暴露出的社会管
理热点难点问题，以司法建议书的形
式提醒相关职能部门落实自身职责，
推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综合履
职，彻底铲除案件滋生土壤。针对易
发多发的典型案件，组织法官召开分
析研讨会。

该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司法
建议工作的意见》，加强司法建议工作
的管理。通过司法建议，有效放大了
刑事审判在预防犯罪功能上的辐射作
用，促进相关单位及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助力解决了有关单位普遍存在
的工作疏漏、制度缺失和隐患风险等

问题，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该院还严格落实从业禁止制度。

二审判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被告人茅
某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
作，对社会潜在罪犯起到监督、警示作
用。协同三亚市检察院出台《关于建
立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违法犯罪人
员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的实施意
见（试行）》《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

通过司法建议小切口，解决社会
治理大问题。三亚中院通过一系列举
措，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

“抓前端、治未病”，筑起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防火墙”，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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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是祖
国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
自开展未成年人

“ 护 苗 ”专 项 行 动 以
来 ，三 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紧密结合三亚实
际 ，充 分 发 挥 审 判 职
能 ，积 极 探 索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工 作 模 式 ，有
序 推 动 各 项 工 作 落
实 ，以 扎 实 的 工 作 成
效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法治宣传，精准普法护航青春

“什么是性侵犯、怎么辨别性侵犯、如何防范性侵犯？”
2023年12月15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法治副校长、法
官助理唐瑶走进天涯区金鸡岭小学，为六年级的女学生上
了一堂生动实用的法治教育课。

课堂上，唐瑶根据办理的性侵犯真实案例和自身工作
经验，结合小学生涉世未深的心理特征以及犯罪分子的作
案特点，通过生动形象的PPT现场授课、互动问答，详细讲
解、深入分析了性侵犯的多发易发期、发生的原因以及遭
受性侵犯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教育和引导小学生们增强
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意识。

活动现场，唐瑶给同学们发放小信封、卡纸收集秘语，
播放刑庭宣传动画片，就法治安全、诚信教育等内容开展
法治宣讲。针对收集的小信封和小卡片，唐瑶现场一一进
行答疑解惑，并留下“法官妈妈”电话、电子邮箱及收件地
址，鼓励同学们随时联系。

过去一年，三亚中院持续开展“花蕾心声 送法进校
园”活动，41名法治副校长共为孩子们带来63节法治教育
课。

一场场活动，一项项举措。专项行动以来，三亚中院
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漂流图书柜”等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未成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让法治种子在未成年人
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织密法治
保护网。

此外，三亚中院还组织人员在天涯区金鸡岭社区设立
“法律咨询服务点”，现场讲解家庭教育、反家暴和未成年
人法律保护等方面法律知识，将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和
维权服务送到广大家长身边。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征程要有新担当。三亚中院将
牢固树立和践行新时代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立足审判职
能，努力把司法保护做深做实，不断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机制，强化与各相关部门协作，共同推动形成“护
苗”合力，以高质量司法保护工作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
长撑起一片法治晴空。 （世馨）

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是
一项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基础性工
作，也是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大事要事。

开展专项行动以来，三亚中院高
度重视，把“护苗”专项行动作为重要
工作来抓，迅速成立领导机构，合理调
配人员力量，科学制定方案计划，建立
完善“护苗”工作机制，积极推动工作
落实，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亚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光亲
多次主持召开“护苗”专项行动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重点工作。各相关职能
部门强化联动协同、增强工作合力，持
续推进专项行动走深走实。

专项行动中，三亚中院全力配合
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有关工作机
制，定期报送信息材料，配合建立罪错

未成年人基础信息台账，完成省人大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调
研及问题整改、三亚市校园及周边环
境专项整治、市专门学校建设及入校
学生评估等工作，有力保障全市“护
苗”专项行动的集中协调推进。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三亚中
院聚焦审判主业，坚持难案精审的办
案思路，精心调配经验丰富的办案法
官，在民一庭设立“妇女儿童维权岗”，
成立专门合议庭审理涉未成年人家事
案件，配置2名女性法官“法官妈妈”，
和风细雨、耐心细致的工作更有利于
工作开展。在审理中精准把握“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坚决惩治针对妇女
儿童的暴力、性侵害等犯罪，审结相关
案件104件。

建立问题未成年人台账，制定涉

未案件办理流程，确保保护无遗漏。
妥善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7件，健
全轻罪记录封存、圆桌审判、回访帮教
等机制，针对24件案件进行回访。

不断加强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
保护。对于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
离婚案件，尽量控制在最小知悉范围
内，降低父母离异对孩子身心造成的
不良影响；对于抚养费纠纷案件，实行

“优先审理”，将调解贯穿审理的全过
程，向案件双方当事人释明相关的法
律法规，明确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
义务。

去年，共审结婚姻家庭案件527
件，制定家庭暴力案件审理指引，发出
2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最大限度减少家
庭关系变动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
利影响。

高位部署，不断提升司法保护实效

日前，三亚中院在审理一起探望
权纠纷和一起离婚纠纷案件中发出
《家庭教育指导令》。这也是三亚中
院首次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据介绍，两起案件均存在一方
当事人阻碍另一方见孩子的情况，
其中一起甚至发生因探望孩子动手
伤人的情况。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
化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学习，也为
保障孩子对父母、家人的情感精神

需要，三亚中院从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角度出发，发出《家庭教育指
导令》，责令当事人正确履行监护职
责和家庭教育责任，与孩子共同生
活的一方，应配合另一方行使探望
孩子的权利，另一方也应加强与孩
子的沟通联系，保持良好的亲子关
系，给予孩子更多的亲情及关爱。
双方均应切实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
体责任，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

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用正确的
思想、方式和行为引导教育孩子健
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过去一年，三亚中院积极探索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新途径、新方
法，持续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对 4名
拒不接受指导的家长发出家庭教育
指导令,让教育与责任不缺位，以司
法力量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
护航。

主动作为，以司法保护促进教育防护

延伸职能，以司法建议促进源头治理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光亲主持召开“护苗”专项行动专题会议。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发出 2 份
家庭教育指导令。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花蕾心声 送法进校园”活动。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漂流图书柜”进校园活动。


